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111年度刑補求字第4號

本院110年度刑補字第7號請求人ＯＯＯ刑事補償事件，經召開求

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決議如下：

    決議之結果

本件不應求償。

    決議之理由要旨

一、本件刑事補償請求人即被告ＯＯＯ（下稱被告）前因違反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警方於民國108年7月24日將其拘提

到案，並於同年月25日經承辦檢察官訊問後，認其涉犯販賣

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

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遂於同

日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嗣

被告經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

之轉讓禁藥等罪嫌確屬重大，且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

乃於同日予以羈押被告及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其後，該案

經承辦檢察官提起公訴，於同年8月28日移審繫屬本院，承

辦法官於同日訊問被告，認其犯罪嫌疑雖屬重大，惟已無羈

押之必要，遂裁定被告於提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保證

金，並禁止與本案證人接觸及限制住居，且固定於每週五至

派出所報到及限制出境及出海後，准予停止羈押，被告即於

同日由具保人繳納保證金後釋放，被告自108年7月24日受拘

提之日起至同年8月28日具保停止羈押止，共計遭羈押36日

（計算式：8＋28＝36）。然本案原起訴部分，連同追加起

訴部分經承辦法官合併審理後，認依卷內相關證據無法為被

告有罪之認定，遂於109年6月20日，以本院108年訴字第904

號、第1189號刑事判決諭知被告無罪，經檢察官上訴後，臺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112號

刑事判決撤銷本院前開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部分，改判被告

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7年6月，其餘上訴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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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517

號刑事判決撤銷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1

1號、第1112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有罪部分，並發回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再以110年度

上更一字第5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至此被告被訴販

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全部無罪確定。被告因此依刑事補償法之

相關規定向本院求償，本院審核調查後於111年5月9日，以1

10年度刑補字第7號決定書准予補償新臺幣14萬4千元，並於

補償決定確定後，支付補償金予被告。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

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

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

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關於羈押之要件，即無須經

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

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兩者非屬相同，自

應辨明。

三、經查：　　

  ㈠本案承辦檢察官係以相關證人之證述、通聯譯文、現場蒐證

照片、被告所使用手機之基地台位置等證據資料認被告涉犯

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犯行重大，且因被告否認犯

罪，有勾串相關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

執行而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

品，業據羈押聲請書載明（見本院聲羈卷第2、3頁）。經核

閱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前之相關卷證資料，相關證人確有明

確證稱被告有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之

情，部分通訊監察譯文內容雖未見明述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

說詞，但內容係有所隱諱，非無懷疑確有交易毒品之情，是

基上證據顯示，當已足釋明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及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為最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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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良以重罪已常伴有逃亡之高度

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

告又否認犯行而與相關證人所證不符，足認被告於斯時確非

無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是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尚

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㈡又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於訊問被告時，被告亦係否認犯

罪，有訊問筆錄在卷可參，然相關證人之證述及部分通訊監

察譯文已足釋明被告涉犯前揭犯行確屬重大，業如前述，是

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基於承辦檢察官之聲請，因而認定被

告確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因而裁定

准予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自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㈢再者，承辦檢察官於被告經羈押獲淮後，旋於108年7月30

日、同年8月7日分別傳喚證人、提訊被告釐清相關事證，足

見承辦檢察官於被告遭羈押期間亦未有怠於偵查作為之情

事。

  ㈣雖本案經各級法院審理後，被告最終經宣告無罪確定，分有

前揭刑事判決附卷可參，惟細譯上開各級法院判決之內容，

主要係因相關證人於審理時翻異前詞，或證詞有所反覆、不

一，或證人彼此間之證述有所歧異，並無其他相關證據可資

補強，因而判決被告無罪。惟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以及

本院受理羈押聲請之法官訊問被告時，尚無從對相關證人為

交互詰問，顯無從知悉相關證人之證述有上開各級法院所指

之情形，自不能以事後實體審判程序對相關證人交互詰問後

因而判決被告無罪之結果，即認本件承辦檢察官於聲請羈押

或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決定羈押被告時，本案辦理羈押之承辦

人員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法之處。

四、綜上，本件辦理羈押之承辦人員（含其他機關公務員），均

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之情形，依法不應求償。

五、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12點後段、第14點第1項，

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15　　日

3



                          主席委員 李淑惠

　　　　　　　　　　　　　

                              委員 王以齊

　　　　　　　　　　　　　　　

　　　　　　　　　　　　　　  委員 李靜怡

　　　　　　　　　　　　　　　

　　　　　　　　　　　　　　　委員 曾慶雲

　　　　　　　　　　　　　　　

　　　　　　　　　　　　　　　委員 黃柏霖

　　　　　　　　　　　　　　　

　　　　　　　　　　　　　　　委員 盧惠珍

　　　　　　　　　　　　　　　

　　　　　　　　　　　　　　　委員 楊宗翰

　　　　　　　　　　　　　　　

　　　　　　　　　　　　　　　委員 吳俊毅（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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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111年度刑補求字第4號
本院110年度刑補字第7號請求人ＯＯＯ刑事補償事件，經召開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決議如下：
    決議之結果
本件不應求償。
    決議之理由要旨
一、本件刑事補償請求人即被告ＯＯＯ（下稱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警方於民國108年7月24日將其拘提到案，並於同年月25日經承辦檢察官訊問後，認其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遂於同日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嗣被告經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等罪嫌確屬重大，且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乃於同日予以羈押被告及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其後，該案經承辦檢察官提起公訴，於同年8月28日移審繫屬本院，承辦法官於同日訊問被告，認其犯罪嫌疑雖屬重大，惟已無羈押之必要，遂裁定被告於提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保證金，並禁止與本案證人接觸及限制住居，且固定於每週五至派出所報到及限制出境及出海後，准予停止羈押，被告即於同日由具保人繳納保證金後釋放，被告自108年7月24日受拘提之日起至同年8月28日具保停止羈押止，共計遭羈押36日（計算式：8＋28＝36）。然本案原起訴部分，連同追加起訴部分經承辦法官合併審理後，認依卷內相關證據無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遂於109年6月20日，以本院108年訴字第904號、第1189號刑事判決諭知被告無罪，經檢察官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112號刑事判決撤銷本院前開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部分，改判被告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7年6月，其餘上訴駁回。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517號刑事判決撤銷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112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有罪部分，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再以110年度上更一字第5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至此被告被訴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全部無罪確定。被告因此依刑事補償法之相關規定向本院求償，本院審核調查後於111年5月9日，以110年度刑補字第7號決定書准予補償新臺幣14萬4千元，並於補償決定確定後，支付補償金予被告。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關於羈押之要件，即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兩者非屬相同，自應辨明。
三、經查：　　
  ㈠本案承辦檢察官係以相關證人之證述、通聯譯文、現場蒐證照片、被告所使用手機之基地台位置等證據資料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犯行重大，且因被告否認犯罪，有勾串相關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而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業據羈押聲請書載明（見本院聲羈卷第2、3頁）。經核閱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前之相關卷證資料，相關證人確有明確證稱被告有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之情，部分通訊監察譯文內容雖未見明述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說詞，但內容係有所隱諱，非無懷疑確有交易毒品之情，是基上證據顯示，當已足釋明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為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良以重罪已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又否認犯行而與相關證人所證不符，足認被告於斯時確非無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是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尚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㈡又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於訊問被告時，被告亦係否認犯罪，有訊問筆錄在卷可參，然相關證人之證述及部分通訊監察譯文已足釋明被告涉犯前揭犯行確屬重大，業如前述，是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基於承辦檢察官之聲請，因而認定被告確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因而裁定准予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自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㈢再者，承辦檢察官於被告經羈押獲淮後，旋於108年7月30日、同年8月7日分別傳喚證人、提訊被告釐清相關事證，足見承辦檢察官於被告遭羈押期間亦未有怠於偵查作為之情事。
  ㈣雖本案經各級法院審理後，被告最終經宣告無罪確定，分有前揭刑事判決附卷可參，惟細譯上開各級法院判決之內容，主要係因相關證人於審理時翻異前詞，或證詞有所反覆、不一，或證人彼此間之證述有所歧異，並無其他相關證據可資補強，因而判決被告無罪。惟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以及本院受理羈押聲請之法官訊問被告時，尚無從對相關證人為交互詰問，顯無從知悉相關證人之證述有上開各級法院所指之情形，自不能以事後實體審判程序對相關證人交互詰問後因而判決被告無罪之結果，即認本件承辦檢察官於聲請羈押或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決定羈押被告時，本案辦理羈押之承辦人員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法之處。
四、綜上，本件辦理羈押之承辦人員（含其他機關公務員），均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之情形，依法不應求償。
五、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12點後段、第14點第1項，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15　　日
                          主席委員 李淑惠
　　　　　　　　　　　　　
                              委員 王以齊
　　　　　　　　　　　　　　　
　　　　　　　　　　　　　　  委員 李靜怡
　　　　　　　　　　　　　　　
　　　　　　　　　　　　　　　委員 曾慶雲
　　　　　　　　　　　　　　　
　　　　　　　　　　　　　　　委員 黃柏霖
　　　　　　　　　　　　　　　
　　　　　　　　　　　　　　　委員 盧惠珍
　　　　　　　　　　　　　　　
　　　　　　　　　　　　　　　委員 楊宗翰
　　　　　　　　　　　　　　　
　　　　　　　　　　　　　　　委員 吳俊毅（請假）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111年度刑補求字第4號
本院110年度刑補字第7號請求人ＯＯＯ刑事補償事件，經召開求償
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決議如下：
    決議之結果
本件不應求償。
    決議之理由要旨
一、本件刑事補償請求人即被告ＯＯＯ（下稱被告）前因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警方於民國108年7月24日將其拘提到
    案，並於同年月25日經承辦檢察官訊問後，認其涉犯販賣第
    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
    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遂於同日向
    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嗣被告
    經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
    讓禁藥等罪嫌確屬重大，且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乃於
    同日予以羈押被告及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其後，該案經承
    辦檢察官提起公訴，於同年8月28日移審繫屬本院，承辦法
    官於同日訊問被告，認其犯罪嫌疑雖屬重大，惟已無羈押之
    必要，遂裁定被告於提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保證金，
    並禁止與本案證人接觸及限制住居，且固定於每週五至派出
    所報到及限制出境及出海後，准予停止羈押，被告即於同日
    由具保人繳納保證金後釋放，被告自108年7月24日受拘提之
    日起至同年8月28日具保停止羈押止，共計遭羈押36日（計
    算式：8＋28＝36）。然本案原起訴部分，連同追加起訴部分
    經承辦法官合併審理後，認依卷內相關證據無法為被告有罪
    之認定，遂於109年6月20日，以本院108年訴字第904號、第
    1189號刑事判決諭知被告無罪，經檢察官上訴後，臺灣高等
    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112號刑事判
    決撤銷本院前開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部分，改判被告犯販賣
    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7年6月，其餘上訴駁回。被告
    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517號刑事判
    決撤銷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
    112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有罪部分，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審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再以110年度上更一字
    第5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至此被告被訴販賣第二級
    毒品犯行全部無罪確定。被告因此依刑事補償法之相關規定
    向本院求償，本院審核調查後於111年5月9日，以110年度刑
    補字第7號決定書准予補償新臺幣14萬4千元，並於補償決定
    確定後，支付補償金予被告。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
    ：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其
    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
    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關於羈押之要件，即無須經嚴
    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
    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兩者非屬相同，自應
    辨明。
三、經查：　　
  ㈠本案承辦檢察官係以相關證人之證述、通聯譯文、現場蒐證
    照片、被告所使用手機之基地台位置等證據資料認被告涉犯
    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犯行重大，且因被告否認犯罪
    ，有勾串相關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
    行而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
    業據羈押聲請書載明（見本院聲羈卷第2、3頁）。經核閱承
    辦檢察官聲請羈押前之相關卷證資料，相關證人確有明確證
    稱被告有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之情，部
    分通訊監察譯文內容雖未見明述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說詞，
    但內容係有所隱諱，非無懷疑確有交易毒品之情，是基上證
    據顯示，當已足釋明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及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為最輕本刑有期
    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良以重罪已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又否
    認犯行而與相關證人所證不符，足認被告於斯時確非無前揭
    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是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尚難認有
    何違法之處。
  ㈡又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於訊問被告時，被告亦係否認犯罪
    ，有訊問筆錄在卷可參，然相關證人之證述及部分通訊監察
    譯文已足釋明被告涉犯前揭犯行確屬重大，業如前述，是本
    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基於承辦檢察官之聲請，因而認定被告
    確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因而裁定准
    予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自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㈢再者，承辦檢察官於被告經羈押獲淮後，旋於108年7月30日
    、同年8月7日分別傳喚證人、提訊被告釐清相關事證，足見
    承辦檢察官於被告遭羈押期間亦未有怠於偵查作為之情事。
  ㈣雖本案經各級法院審理後，被告最終經宣告無罪確定，分有
    前揭刑事判決附卷可參，惟細譯上開各級法院判決之內容，
    主要係因相關證人於審理時翻異前詞，或證詞有所反覆、不
    一，或證人彼此間之證述有所歧異，並無其他相關證據可資
    補強，因而判決被告無罪。惟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以及
    本院受理羈押聲請之法官訊問被告時，尚無從對相關證人為
    交互詰問，顯無從知悉相關證人之證述有上開各級法院所指
    之情形，自不能以事後實體審判程序對相關證人交互詰問後
    因而判決被告無罪之結果，即認本件承辦檢察官於聲請羈押
    或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決定羈押被告時，本案辦理羈押之承辦
    人員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法之處。
四、綜上，本件辦理羈押之承辦人員（含其他機關公務員），均
    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之情形，依法不應求償。
五、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12點後段、第14點第1項，
    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15　　日
                          主席委員 李淑惠
　　　　　　　　　　　　　
                              委員 王以齊
　　　　　　　　　　　　　　　
　　　　　　　　　　　　　　  委員 李靜怡
　　　　　　　　　　　　　　　
　　　　　　　　　　　　　　　委員 曾慶雲
　　　　　　　　　　　　　　　
　　　　　　　　　　　　　　　委員 黃柏霖
　　　　　　　　　　　　　　　
　　　　　　　　　　　　　　　委員 盧惠珍
　　　　　　　　　　　　　　　
　　　　　　　　　　　　　　　委員 楊宗翰
　　　　　　　　　　　　　　　
　　　　　　　　　　　　　　　委員 吳俊毅（請假）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111年度刑補求字第4號
本院110年度刑補字第7號請求人ＯＯＯ刑事補償事件，經召開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決議如下：
    決議之結果
本件不應求償。
    決議之理由要旨
一、本件刑事補償請求人即被告ＯＯＯ（下稱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警方於民國108年7月24日將其拘提到案，並於同年月25日經承辦檢察官訊問後，認其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遂於同日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嗣被告經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訊問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等罪嫌確屬重大，且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乃於同日予以羈押被告及禁止接見、通信在案。其後，該案經承辦檢察官提起公訴，於同年8月28日移審繫屬本院，承辦法官於同日訊問被告，認其犯罪嫌疑雖屬重大，惟已無羈押之必要，遂裁定被告於提出新臺幣（下同）10萬元之保證金，並禁止與本案證人接觸及限制住居，且固定於每週五至派出所報到及限制出境及出海後，准予停止羈押，被告即於同日由具保人繳納保證金後釋放，被告自108年7月24日受拘提之日起至同年8月28日具保停止羈押止，共計遭羈押36日（計算式：8＋28＝36）。然本案原起訴部分，連同追加起訴部分經承辦法官合併審理後，認依卷內相關證據無法為被告有罪之認定，遂於109年6月20日，以本院108年訴字第904號、第1189號刑事判決諭知被告無罪，經檢察官上訴後，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112號刑事判決撤銷本院前開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部分，改判被告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7年6月，其餘上訴駁回。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3517號刑事判決撤銷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1111號、第1112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有罪部分，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審理，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再以110年度上更一字第52號刑事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至此被告被訴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全部無罪確定。被告因此依刑事補償法之相關規定向本院求償，本院審核調查後於111年5月9日，以110年度刑補字第7號決定書准予補償新臺幣14萬4千元，並於補償決定確定後，支付補償金予被告。
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對於被告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既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關於羈押之要件，即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兩者非屬相同，自應辨明。
三、經查：　　
  ㈠本案承辦檢察官係以相關證人之證述、通聯譯文、現場蒐證照片、被告所使用手機之基地台位置等證據資料認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轉讓禁藥等犯行重大，且因被告否認犯罪，有勾串相關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而向本院聲請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收受信件物品，業據羈押聲請書載明（見本院聲羈卷第2、3頁）。經核閱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前之相關卷證資料，相關證人確有明確證稱被告有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之情，部分通訊監察譯文內容雖未見明述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說詞，但內容係有所隱諱，非無懷疑確有交易毒品之情，是基上證據顯示，當已足釋明被告涉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及轉讓禁藥等罪嫌重大。而販賣第二級毒品為最輕本刑有期徒刑5年以上之重罪，良以重罪已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被告又否認犯行而與相關證人所證不符，足認被告於斯時確非無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是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被告，尚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㈡又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於訊問被告時，被告亦係否認犯罪，有訊問筆錄在卷可參，然相關證人之證述及部分通訊監察譯文已足釋明被告涉犯前揭犯行確屬重大，業如前述，是本院受理羈押聲請法官基於承辦檢察官之聲請，因而認定被告確有前揭羈押之原因及必要，且合乎比例原則，因而裁定准予羈押被告並禁止接見通信，自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
　㈢再者，承辦檢察官於被告經羈押獲淮後，旋於108年7月30日、同年8月7日分別傳喚證人、提訊被告釐清相關事證，足見承辦檢察官於被告遭羈押期間亦未有怠於偵查作為之情事。
  ㈣雖本案經各級法院審理後，被告最終經宣告無罪確定，分有前揭刑事判決附卷可參，惟細譯上開各級法院判決之內容，主要係因相關證人於審理時翻異前詞，或證詞有所反覆、不一，或證人彼此間之證述有所歧異，並無其他相關證據可資補強，因而判決被告無罪。惟承辦檢察官聲請羈押時，以及本院受理羈押聲請之法官訊問被告時，尚無從對相關證人為交互詰問，顯無從知悉相關證人之證述有上開各級法院所指之情形，自不能以事後實體審判程序對相關證人交互詰問後因而判決被告無罪之結果，即認本件承辦檢察官於聲請羈押或受理羈押聲請法官決定羈押被告時，本案辦理羈押之承辦人員有何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法之處。
四、綜上，本件辦理羈押之承辦人員（含其他機關公務員），均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之情形，依法不應求償。
五、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12點後段、第14點第1項，決議如上。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9 　　月　　15　　日
                          主席委員 李淑惠
　　　　　　　　　　　　　
                              委員 王以齊
　　　　　　　　　　　　　　　
　　　　　　　　　　　　　　  委員 李靜怡
　　　　　　　　　　　　　　　
　　　　　　　　　　　　　　　委員 曾慶雲
　　　　　　　　　　　　　　　
　　　　　　　　　　　　　　　委員 黃柏霖
　　　　　　　　　　　　　　　
　　　　　　　　　　　　　　　委員 盧惠珍
　　　　　　　　　　　　　　　
　　　　　　　　　　　　　　　委員 楊宗翰
　　　　　　　　　　　　　　　
　　　　　　　　　　　　　　　委員 吳俊毅（請假）



